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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6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1-015 

债券代码：128142 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合作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 年 1 月 5 日，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

司”）与华昌明、伍元学、华自立及其控制的重庆霖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重庆

蕴棠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重庆优又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重庆竞润瀚虹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为“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一只酸奶牛”之

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并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进行了《关于签署对外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的披露（公告编号：

2021-002）；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

公司收购“一只酸奶牛”60%股权交易项目的关注函进行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的披露（公告编号：2021-005）。 

2、根据《投资合作协议》，本公司将收购由华昌明、伍元学、华自立以合法

形式拥有或实际控制的与“一只酸奶牛”品牌相关的资产（“标的资产”）以及

业务资源全部置入新设立公司重庆新牛瀚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瀚

虹”）的 60%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23,100 万元。 

3、本公司已于近日与华昌明、伍元学、华自立所实际控制的重庆霖霜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重庆蕴棠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重庆优又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就其合计持有的重庆瀚虹 60%股权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定价按照《投

资合作协议》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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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庆竞润瀚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依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与本

公司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重庆瀚虹 40%股权全部质押给本公司，

以作为本次对外投资合作事项有关业绩承诺的担保。 

5、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止，本公司已完成了重庆瀚虹董事会的改组工作，

改组后的重庆瀚虹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提名的董事为 4 名；重

庆瀚虹已就前述股权变更、股权质押、董事变更等事项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变

更工作。 

一、 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为稳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进一步拓展公司在终端渠道上的布局，拓宽

私域流量入口，实现用户精准运营和服务，推动公司数字化战略转型，提升公司

长期价值，在经过公司相关部门充分调研与论证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投

资合作协议》。 

2、前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合作协议》的签署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相关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2021

年 1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签署对外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3、本公司已于近日与重庆霖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重庆蕴棠志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重庆优又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签署了就其合计持有重庆瀚虹 60%股权

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工作已经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重庆

瀚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780.00 60.00% 

重庆竞润瀚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2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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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合  计 1,300.00 100.00% 

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止，本公司已对重庆瀚虹进行了董事会改组，改组

后的重庆瀚虹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提名的董事为 4 名；依据《投

资合作协议》，重庆瀚虹不设监事会，只设监事一名，由本公司提名并经重庆瀚

虹股东会选举担任；重庆瀚虹财务负责人由本公司提名并经董事会选举担任。 

二、 《投资合作协议》签署后相关资产及业务的置入情况 

1、《投资合作协议》签署后，重庆瀚虹相关出资已全部实缴完成并经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亚会验字（2021）

第 01530001 号）审验。 

2、本公司聘请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对“一只酸奶牛”品牌项下主

要运营主体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进行了补充法律尽

职调查，对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向公司进行了提示；同时，根据《投资合作协议》

约定，协助本公司督促交易对方履行相关义务。 

本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对“一只酸奶牛”

品牌项下主要运营主体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进行了

补充财务尽职调查，并就其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方面

的重要信息对公司进行了提示。 

本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一只酸奶牛”品牌项下

拟置入重庆瀚虹的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了评估并就其所采用的评估假设和评估

条件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对公司进行了提示。 

3、经本公司相关部门的充分调研与审慎论证，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止，根

据《投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相关资产及业务的置入工作正在有序办理中，预计

最迟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含当日）全部完成；交易对方对“一只酸奶牛”

未来 36 个月经营业绩情况亦出具了业绩承诺，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2021 年 1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签署对外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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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敬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1、 公司与重庆霖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重庆蕴棠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重

庆优又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2、 重庆瀚虹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公司章程等。 

3、 重庆瀚虹的验资报告。 

4、 重庆瀚虹 40%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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